
� � 2020 年 9 月 27 日，漳州市检察院、团漳州市委、市教育局共同签订《关于共建校园“青春护航信
箱”合作备忘录》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近日，最高检、全国妇联、中
国关工委联合印发《在办理涉未
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 以此引

导各级检察机关、 妇联组织、关
工委充分认识全面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的重要意义，学习先进经
验和做法，不断推动涉未成年人
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高质量

发展。
据介绍， 此次发布的五起

典型案例有聚焦引导树立科学
教育观念， 源头预防家庭暴力
犯罪案件，如朱某某、徐某某虐

待案； 有聚焦构建规范化工作
机制， 有力解决未成年人失管
问题案件，如陈某盗窃案；有聚
焦提高家庭教育指导针对性，
推动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矫
治案件， 如李某涉嫌抢夺罪被
不起诉案； 有聚焦督促监护与
家庭教育指导有机结合， 促进
落实家庭保护责任案件， 如陈
某甲涉嫌盗窃被不起诉案；有
聚焦整合优质资源， 推动家庭
教育指导专业化发展案件，如
未成年人张某某被性侵案。

最高检、全国妇联、中国关
工委要求各级检察机关、 妇联
组织、 关工委以此次发布的典
型案例为参考， 结合各地实际
情况，积极探索，以个案指导为
切口逐步积累经验， 建立本地
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机制，形

成长效、稳定的制度和做法；探
索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模
式和方法，及时总结经验，推动
理论研究；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和人才优势， 大力培养专家人
才、服务队伍，夯实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基础。

“家庭监护缺失或教育不
当，是产生‘问题孩子’的一大原
因。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是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
人的具体举措，也是回应人民群
众新期盼新需求的现实需要，更
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提出的明确要求。 检
察机关将与相关职能部门协同
联动，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提升
家庭教育能力，凝聚未成年人保
护合力。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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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发布
涉未成年人案件典型案例

今年 4 月， 福建漳州一起
乡镇中学教师性侵女学生的案
件判决， 该名教师被判处有期
徒刑。 这起案子能成功立案，还
要从一个“信箱”说起。

2020 年，漳州市检察院、团
漳州市委、 漳州市教育局联合
推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青
春护航信箱”机制。 线下在漳州
市各学校设置实体信箱， 由专
人负责管理。 线上通过微信小
程序、电子邮箱、热线电话等方
式，接收当地举报求助信息。

漳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主任沈肇瑾说， 这名女生的家
长得知孩子被老师性侵后，通
过线上的青春护航信箱留言，
检察院第一时间立案监督。 立
案后， 考虑到孩子未来的学习
和隐私， 检察院联合漳州市教
育局、团漳州市委，为其办理转
学，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沈肇瑾指出， 不少家长都
存在一个思维误区： 他们只有
发现孩子存在明显伤痕的情
况，才会去报警。 通过在学校开
设青春护航信箱， 等于给家长
和未成年人开通了一条便捷渠
道，随时有需求，随时可投递，
有助于将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
网络织密织广。

为使信箱真正发挥效用，
三家单位一起制定了《校园“青
春护航信箱”合作备忘录》。 其
中规定， 实体信箱选点要兼顾
便利性和私密性， 方便学生上
下学或课间活动投递， 且不会

因为投递动作引发关注。 信箱
高度要根据在校未成年人身高
的实际情况建设， 并要求在信
箱外标识求助热线和举报邮箱
的二维码。

《备忘录》还规定，信箱负
责专员对投递信件要当日拆
看， 根据事件具体情况及时联
系相关部门处理。 负责专员如
果怠于履行职责或有意隐匿线
索，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干部
管理权限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
单位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相关单位或主管
人员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予
以从重处罚。

团漳州市委宣传权益部部
长陈乐佳表示，希望永远不会收
到有关未成年人权益受损的求
助或举报， 但从现实角度来看，
这个信箱的确有存在的价值。自
设立一年多以来，全市各级青春
护航信箱共计收到约 21 起求
助，涉及未成年人被侵害、校园
欺凌、心理咨询等方面内容。

今年暑期，设立在漳州市团
属社工机构鲁冰花青少年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的青春护航信箱，
接到了一起有关多名未成年人
被培训机构老师猥亵的举报。据
该中心副主任丁茹兰回忆，当时
举报人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信
息， 也不愿直接和司法机关接
触，只通过设置在社工服务中心
的青春护航信箱提供线索和证
据。这正体现出共青团的“柔性”
工作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能助力

司法机关的“刚性”工作。经各方
紧密配合，这名培训机构老师很
快被绳之以法。

日前， 最高检和团中央联
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示
范建设的通知》，明确自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0 月， 在全国
80 个地区共同开展为期一年的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示
范建设工作， 漳州成为试点地
区。 早在 2019 年， 漳州就成为
了团中央、 最高检首批开展未
检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试
点地区。

此外，为抓实推动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工作， 漳州市检察院、
团漳州市委等多个部门，共同打
造了青少年事务社工、政法系统
退休干部、 春蕾安全员三支队
伍， 为未成年人提供思想引导、
陪伴支持、心理疏导、困难帮扶
等服务； 采用购买服务方式，委
托团属社工机构对涉罪未成年
人进行心理调适、偏差行为矫正
等服务；组织百名青少年心理健
康公益导师进百所乡村中小学
开展心理辅导咨询。

团漳州市委还建立了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和青年经常性
联系机制， 为青少年利益诉求
表达搭建平台。 在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上， 漳州市的全
国人大代表就探索创新校园

“青春护航信箱”机制严厉打击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向教育部提
出了建议。 （据中国青年网）

福建漳州：
畅通未成年人求助渠道，小“信箱”起大作用

记者获悉，为进一步推动陕
西省儿童福利保障和未成年人
关爱保护法规政策落地见效，在
全社会营造关爱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浓厚氛围，根据民政部相
关要求和陕西实际， 即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1 日，陕西省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陕西省民
政厅在全省范围开展“守护儿童
托起希望”为主题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 陕西省将通过
《未成年人保护法》 普法知识宣
传、公益短视频制作、微信朋友
圈公益广告、地铁公交公益广告
和专家座谈会等形式，充分发挥
互联网媒体特点和优势，发动网
站 PC 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
端、网络直播、户外广告、地铁列
车等平台和载体，多角度、全方
位、立体化地进行《未成年人保
护法》宣传工作。

今年 6月 1日， 最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已正式实施，其中对未成年人
构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
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

护“六位一体”的新时代未成年人
保护体系, 破解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重难点问题。此外，未成年人保
护热线正式并入“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及时受理、处置未成
年人保护方面的诉求。

据悉，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今年 5 月 24 日，陕西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成立了省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印发了
《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办公室工
作规则》《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分
工》《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的实施意见》4 份文件，从制度
机制层面对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运行规则， 成员单位职责任务，
未成年人保护措施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规范，为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的全面有效开展提供了制度
支撑和基本遵循。

目前，陕西全省共有儿童福
利机构 18 家， 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 23 家， 儿童之家 1950
个，儿童督导员 1416 名，儿童主
任 20149 名，实现了未成年人保
护机制全覆盖。 （据新华网）

陕西：
“六位一体”构建新时代
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一 、 朱 某 某 、 徐 某 某 虐
待 案———引 导 树 立 科 学 教
育观念 ，源头预防 家 庭 暴力
犯罪

二、 陈某盗窃案———构建
规范化工作机制，有力解决未
成年人失管问题

三、 李某涉嫌抢夺罪被不
起诉案———提高家庭教育指

导针对性，推动严重不良行为
未成年人矫治

四、 陈某甲涉嫌盗窃被不
起诉案———督促监护与家庭
教育指导有机结合 ，促进落实
家庭保护责任

五、 未成年人张某某被性
侵案———整合优质资源 ，推动
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化发展

附： 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典型案例


